


六、 受理部门： 双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七、 受理电话： 0469-4285016

八、 受理地址： 双鸭山市尖山区文化路79

2.为加强对污水排放的监管力度， 已在出水口设置了视频监

控设备。 并且安排专人负责对各个点位进行全天候的严格监管，

确保污水排放符合标准， 目前运行稳定 。

3.管网养护单位已经制定定期巡查制度。 按照该制度要求，

巡查人员将定期对相关区域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， 及时发现并处

理潜在问题，确保问题不反弹，保障整体运行稳定。

五、 公示时间： 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25日(共10个

工作日)

号

如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，

向双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。 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， 直

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。

双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12月12日


